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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

公眾諮詢工作的指引

目的

本文件載列政府現行就進行公眾諮詢時的一般指導原則。

政府進行公眾諮詢的政策

2. 政府既定的政策，是確保施政公開、透明，並對市民負責。

為此，我們必須及時回應市民的訴求，並在制定公共政策及措施時考

慮市民的意見。

主要原則

3. 關於何時及如何就某項公共政策及計劃諮詢市民，是由有關

的政策局和部門決定。根據現行的內部指引，各局和部門進行公眾諮

詢時應以下列主要原則作為依據︰

a) 及時進行諮詢

應盡早就有關事項諮詢市民，好讓他們有足夠時間表達意

見。

立法會 C B(2)337/03-04(02)號文件



-  2  -

b) 諮詢的目的

應清楚列明諮詢的目的、可供選擇的各個方案，以及政府屬

意的方案(如有的話)。

c) 諮詢的範圍

視乎諮詢事項的性質，諮詢的範圍和對象應盡量廣泛。此

外，還應盡量確保那些直接受所提建議影響的人士有機會表

達意見。

d) 提供所有有關資料

應向市民提供有關諮詢事項的詳盡資料，包括與所提建議有

關的背景資料，以及擬定建議時所考慮的各項因素。

(e) 諮詢期

應讓市民及關注團體有充分時間研究諮詢文件及提交意

見。

(f) 宣傳

應就諮詢工作進行適當的宣傳，包括諮詢的範圍，以及提交

意見的最後日期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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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g) 諮詢報告

應向市民交待諮詢工作的結果。若不能全面採納某些界別的

意見，應清楚說明理由。

諮詢公眾的途徑

4. 各局及部門可因應有關事項的性質而採用不同的方法，以蒐

集市民的意見。政府就一些較常用的方法訂定的一般指引如下：

a) 立法會事務委員會

某項建議(如關乎現行政策上的變動或條例草案)在正式提

交立法會之前，需要徵詢立法會有關事務委員會的意見。

b) 區議會

關於可能影響民生、區內居住環境或居民福祉的地區事宜，

應徵詢區議會的意見；至於有關全港的問題，在適當情況

下，也應諮詢區議會。提交區議會的諮詢文件，無論涉及全

港或地區事宜，均須盡量列出所有有關的背景資料，並清楚

列出可供選擇的方案、支持和反對各項方案的論據，以及指

出有哪些項目需要區議會提供意見。負責人員如向區議會解

釋有關建議，對諮詢工作也有幫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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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) 民政事務處

各區民政事務專員及轄下的聯絡人員與地區人士或團體舉

行會議或進行討論時，可提出有關建議，藉以得知他們對諮

詢事項的反應。

d) 各諮詢委員會

如有關建議可能會對個別諮詢委員會的職責範疇有所影

響，應盡可能徵詢該委員會的意見。

e) 其他組織、團體、個別人士

這個組別包括直接或間接受有關建議影響的非政府機構、專

業團體、行業團體、商會、分區委員會、業主立案法團、互

助委員會、學校校長、宗教領袖、個別人士等。在適當及切

實可行情況下，並視乎有關建議的性質，應諮詢這些團體／

人士，同時應盡可能徵詢那些直接受有關建議影響的團體／

人士的意見。

f) 民意調查

各局及部門可進行民意調查，以確定市民對具爭議的事項的

意見、得知他們對現行及擬推行的政策或工作的反應，以及

探悉市民對一些存在已久的問題的看法有否改變。民意調查

如能適當地進行(即選用概率樣本、精心設計及經測試的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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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，並聘用受過訓練的調查員)，所得結果可能有助評估公

眾對某項問題的意見，包括不會公開表達意見的“沉默的大

多數人士”的意見。

g) 合適的公開活動

各局及部門也可藉其他途徑就各項政策事宜與市民溝通。這

些途徑包括可通過互聯網進入的網站、電台╱電視台的公開

小組討論會、電台的聽眾來電節目、新聞簡報會、午餐演講

等。

整理和分析諮詢過程中蒐集所得的公眾意見

5. 市民或關注團體在意見書上提出的建議及意見須予細閱和

整理，在正式會議上所表達的意見也應妥為記錄，以供參考。公眾發

表的意見或經新聞界表達的言論也應予以撮錄和檢討。

檢討

6. 我們會不時檢討上述主要原則及一般指引，以確保有關原則

及指引切合社會的最新發展情況及市民的期望。此外，我們在檢討這

些指引時，也會參考其他地區在公眾諮詢工作中慣常採用的良好方法。

政制事務局

2003 年 11 月


